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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二十七日）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基本法》法律論壇──本固枝榮的致辭全

文﹕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生效，標誌着香港和平地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回歸

祖國管治體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國家通過《基本

法》確立對香港的政策方針──「一個中國、兩種制度」，「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這是人類文明、智慧的表現，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有鑑於社會上一直存在着對香港的憲制秩序不正確的理解，到二○一九

年「修例風波」後，我和律政司的同事商量籌備出版一本書，目的是追

溯香港回歸祖國這段重要歷史，通過梳理《基本法》的起草過程、條文

的演變等，去呈現這部憲制性法律的背景、目的和起草者通過文字表達

的意思。此外，我們也將回歸以來香港法院處理過的一些與《基本法》

有關的案例匯集起來。希望這樣一本書可讓社會就《憲法》及《基本

法》及其確立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有一個更準確更全面的理解。同時希

望本書能夠成爲學習《基本法》的一個基礎讀本，引發香港市民對《憲

法》及《基本法》有更深入的學習與探索。  

 

  經過兩年多的工作，我很高興在這裏宣布《基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

精選》這本書共兩冊的繁體中文版正式出版，並將於政府刊物銷售處及

其他平台上架。英文版和簡體字版稍後會陸續出版發行。  

 

  由二○二○年開始本書的工作至今，我們團隊獲益不淺。我們發現

很多現時就《基本法》的爭議，當年起草期間已討論過。  

 

  回歸以來，有部分香港人，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錯誤地認為《憲

法》不適用於香港特區，認為《憲法》不見於《基本法》附件三，不是

香港特區法律一部分。我們在本書指出，這個問題在《基本法》起草工

作開始時，特別是《憲法》提及社會主義在實行資本主義特區是否有法

律效力及如何適用，草委們其實曾經激烈討論。草委會中央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關係專題小組亦就此進行了研究。曾有建議在《基本法》中詳細



列明《憲法》哪些條文適用於香港，哪些條文不適用於香港。亦有意見

表示《基本法》是子法、《憲法》是母法，如在《基本法》中規定《憲

法》哪些條文是否適用於香港，在法律理論上、法律程序上都是說不過

去，在世界憲法史上亦没有先例，在技術上也有困難。一九八六年十一

月十一日，該專題小組經過一輪討論及研究後，在工作報告中説明：

「委員們認為，中國的憲法作為一個整體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有效的，

但是由於國家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憲法的某些具體條文不

適用於香港，主要是指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規定。」（註一）  

 

  除此之外，香港有些人錯誤認為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的決定亦

不適用於香港特區，或者是沒有約束力。其實大家只要緊記香港特區的

「誕生」正正是基於全國人大一九九○年四月四日，根據《憲法》第三

十一條所作的決定，便能明白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就香港特區而作

出的決定當然適用於香港並有效。  

 

  只要我們追本溯源，無忘「一國兩制」的初心，對《基本法》的誤

讀就會越來越少，對「一國兩制」的落實就會越來越順暢，而過去二十

五年的挑戰有望成為香港特區成長過程中的歷練和養分。  

 

  本書第二冊收錄了 199 宗案例，橫跨一九九七年七月至二○二一年

十二月，可用作研究回歸二十五年來「一國兩制」遇到的各種挑戰的材

料。  

 

  馬維騉案是對《基本法》延續香港特區法律和司法制度原則的挑

戰。幾名犯了普通法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的被告，試圖以普通法罪行在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同時，已經失效和終止

運作，審訊不應繼續為由，以期能金蟬脫殼。被告的狡辯當然未能得

逞。（註二）在判詞中陳兆愷法官（時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現任終審

法院非常任法官）指出，在解釋《基本法》時必須知道《基本法》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性法律，更須牢記它的歷史、性質和目的。  

 

  判詞第 17 段說：「《基本法》的用意是明確的。香港的法律和法律

制度不會有任何改變（違反《基本法》的除外）。這些就是我們社會的

結構。連續性是穩定的關鍵。任何中斷都將是災難性的。即使是片刻的

法律真空也可能導致混亂。除與《基本法》相抵觸的條文外，與法律和

法律制度有關的其他條文都必須繼續有效。現行制度必須在一九九七年

七月一日就已到位。這一定是《基本法》的用意。」  

 



  過去二十五年在「一國兩制」下人大釋法不斷被誤解被挑戰。《基

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起草過程經歷十稿，期間變化不少，亦引來很多

不同意見。（註三）在處理《基本法》的起草材料時，我們發現以下討

論，可能亦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核心之一：  

 

  「現在香港法院可審理英國政府的行政行為，但目前的制度下所有

案件的終審權都在英國，不在香港，故不致造成地區憲制與宗主國利益

不一致的情況。但在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會設立終審法院，香港的司法

制度與其主權國的司法制度分離，這是問題的核心。」（註四）  

 

  就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而言，當年爭議人大常委應否擁有《基本

法》的解釋權。其中，不少意見指出，《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定及頒

布的全國性法律，根據《憲法》第六十七條，解釋權自然在人大常委。

（註五）另一方面，亦有意見認為，如中央對《基本法》擁有解釋權，

港人會視之為內地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影響香港人心等  （（註

六）、（註七））。  但同時亦有草委明確指出《基本法》不是一個純

粹地方性法律，它規定了許多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內容，如果完全由

一個地方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對它進行無限制解釋不但影響香港，而且可

能影響全國，是欠妥的。（註八）  

 

  最終，《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擁有

《基本法》的解釋權。這是完全符合香港特區的憲制地位，更與全國人

大常委按《憲法》解釋法律的權力及全國人大按《憲法》監督《憲法》

的實施的權力一致，亦體現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治制度下全國人

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至於香港法院的解釋權，第二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授權香港法院自

行解釋自治範圍內的條款。這也正正體現了高度自治的原則，然而在討

論時提到涉及中央管轄的事務的案件的關注，第一百五十八條也自然需

要有第三款來處理涉及國防外交等的爭議。  

 

  有關《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的解釋機制的立法原意和相

關的考慮，相信一會兒我們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大律師交

流，一定有很多寶貴的回憶可與我們分享，亦讓我們能更正確理解第一

百五十八條的原意及目的。  

 

  本書第一冊收錄了回歸二十五年以來出現過的五次人大釋法的案

件。牽涉的《基本法》條文包括第十三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



二十四條、第一百○四條等。其中二○一一年八月人大常委關於第十三

條第一款和第十九條的解釋，是首宗由終審法院在剛果（金）案中依據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提請人大常委釋法的案件。

（註九）剛果（金）案的基本問題是，國家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

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特區法院是否可以依循一個容許商業例外的國

家豁免原則，以至不符合中國在與外國關係上一貫採用的絕對豁免原

則。終審法院多數判決的臨時命令裁定國家豁免政策是外交事務，香港

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不可以採用一個和國

家豁免政策不同的豁免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多數判決確認提請人大常

委釋法是責任（註十），而臨時命令的裁定最終亦得以確立。  

 

  「人權自由」是另一個過去二十五年不斷被人關注的議題。由回歸

之初的「國旗案」（註十一）以言論自由挑戰「一國」的主權權威及

「兩制」的憲制事實和新秩序，至近年周諾恆（註十二）、黃之鋒（註

十三）的案件，被告皆以行使《基本法》賦予的示威遊行自由為名，挑

戰香港特區因保護社會公共秩序、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訂立的法例和

法庭判處的刑罰。香港法院在兩案判詞中均明確指出，《基本法》的相

關權利並非絕對，且為了公共秩序和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可以對行

使這些權利施以合法的限制。一旦示威者牽涉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便

是越過了受憲制保護的和平示威的界線，進入非法活動的領域，可受到

法律制裁和限制。  

 

  在「高鐵一地兩檢」案（註十四），法院面對新挑戰的回應和對

《基本法》條文的解讀，足以影響香港這一制是封閉還是開放，是向前

進步還是固步自封；與國家的關係是疏離還是融合。當然，有關的立法

工作亦必須合法合憲。有市民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向法

院申請司法覆核，理由是該新法例不符合《基本法》。該申請被高等法

院原訟法庭駁回。申請人提出上訴，同樣被上訴庭駁回。  

 

  上訴法庭裁定，「一地兩檢」是《基本法》頒布時並未料及的新事

物，法庭在決定該條例是否合憲時，必須視《基本法》為具生命力的文

書，即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維持香港的制度並非意味原地踏步。反

之，香港的制度可以並應當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持續發展，以配合時

代所需及社會情況，而某些需要及情況亦非起草人所能預期。  

 

  上訴法庭第 69 段指出︰「……在內地與香港各自的制度下，在交匯

處的主題事項須符合《基本法》，這點不言而喻。至於是否符合《基本

法》的問題，兩制的運作必須一致。兩制同屬一國和一個國家的憲制秩



序，因此有如此要求。凡人大常委以通過決定的方式確認某項安排符合

《基本法》，就內地法律而言，其決定即屬最終決定。這是香港法庭在

處理合憲問題（即其一受挑戰事項在香港法律下是否違反《基本法》）

時，所須充分承認和接受的重要事實。因此，對於法庭在詮釋《基本

法》方面而言，人大常委在其決定中表達的權威意見極具信服力。」  

 

  全國人大常委的決定不單有信服力，從法律角度亦有約束力的，人

大常委的決定就內地法律和香港法律而言均是最終的決定，這點從《憲

法》的條文和國家的政治制度均可以明確知悉。  

 

  剛才沈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委員會主任沈春耀）提到在二○一九年之後制定了《香港國安法》。在

制定了國安法後，我們仍然聽到國際社會上有人指《香港國安法》破壞

「一國兩制」，令特區失去高度自治。此等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在法律

層面上站不住腳的。  

 

  首先，國家安全直接關乎到全國人民及國家的整體利益，屬於中央

事權，從來不屬於香港特區「一國兩制」下的自治範圍。《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屬於義務條款，不會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完全是屬於中央事權這

基本原則，亦不應被視為中央放棄在其認爲有需要的情況下就維護國家

安全立法的權利和責任。  

 

  第二，根據《憲法》，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有權行使國

家立法權，制定法律，亦有權有責監督《憲法》的實施。既然維護國家

安全屬中央事權，全國人大在《憲法》下當然有權作出《528 決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授權人大常委制定《香港國安法》。《基

本法》第十八條指出可列於附件三之全國性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

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因此，

《香港國安法》可按《基本法》第十八條列入附件三，然後在香港特區

公布實施。  

 

  由此可見，《香港國安法》是完全合法合憲的。  

 

  《香港國安法》指出《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是該法的根本性

條款，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均不得違背這兩條條款，並重申了《一國

兩制》的初心及《基本法》的原意，兩者有機結合讓《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為了推廣社會對法治、《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的正確認

識，律政司在過去兩年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譬如在推展法治教育方

面，律政司於二○二○年推出了「願景 2030—聚焦法治」的十年計劃。

在這項計劃下，我們製作了一系列「律政動畫廊」動畫短片為公眾提供

基本法律知識，有為小學生而設的法律常識問答比賽、為中學生而設的

工作坊、「明法•傳法」的活動、「法律之旅」及剛剛完成的「明法創

未來」短片創作比賽。此外，律政司支持了基本法基金會於二○二○年

十一月推出的「法治及基本法網上教育資源中心」，為教師提供一系列

以《憲法》、《基本法》和法治為主題的教材。  

 

  各位，喬曉陽主任在《基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精選》「前言」中提

到，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

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註十五）  

 

  今天國家領導人的說話，與三十多年前的領導人鄧小平先生的說法

一致，是一脈相承的。一九八四年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時的

談話中解釋了為甚麼「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也不變。  

 

  一九八七年鄧小平會見了基本法草委，他再次說到「一國兩制」五

十年不變，五十年後也不變。他說（註十六）：「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

問題。就是說，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

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

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香港的政策不變。……  

 

  一個是政局穩定，一個是政策穩定，兩個穩定。不變也就穩定。如

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

了。所以我說，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

門、台灣的政策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還會不變。當然，那時候我不

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  

 

  今年三月九日，很多媒體報道，引述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指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而五十年後亦不需要變，並會

行穩致遠，他亦強調在香港實施的普通法和法律制度也不會改變。夏寶

龍先生的言論是重申了習近平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領導人一直明確支

持和堅決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  

 



  初心不改，大道不移。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無忘「一國兩制」初

心，牢固樹立「一國」  意識，堅守「一國」原則，「一國兩制」是香

港面向未來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好安排和最佳制度。故此，《基本

法》下所說明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以至是香港的普通法制度，

我深信也會一路運作下去，沒有改動的必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一七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是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法律淵源。」可見《憲法》與《基本法》共同為「一國兩制」奠下

基石，同時具體說明了國家對香港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和制度，並且為

「一國兩制」的實踐提供了最佳的法律保障。要讓「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大家必須緊記「一國」既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也是本，

本固才能枝榮。只要繼續全面正確貫徹落實《基本法》，相信必能達到

「一法頒行國本固  萬民歡慶共枝榮」。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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